
【國中智力測驗更新版】施測注意事項 
老師您好：   

感謝您協助擔任新生智力測驗施測老師，在施測前請注意以下事項！ 

Ⓞ 實施時間：100 年 6 月 24 日(五)下午 1：55- 2：45 
◎  實施教室：信義樓      F       班教室 
Ⓞ 施測流程： 
1. 向新生說明測驗目的為常態分班之依據。 
2. 請新生準備好 2B 鉛筆、橡皮擦。(計算紙請服務同學發放) 
3. 在黑板上講解畫卡注意事項。 
4. 指導新生填寫答案卡上的學校：、年、班、號、姓名 
   學校： 

    
年   班    號 

姓 
名 

 性別(男、女)、座號(十位、個位)  用 2B 筆逐一正確畫記 
5. 提醒新生不要在題本上做任何記號。(不然會扣分) 
6. 請注意各分測驗的時間限制。 

分測驗 題  數 時間限制 
語文推理測驗 共 39 題 10 分鐘 
數量推理測驗 共 32 題 12 分鐘 
圖形推理測驗 共 32 題 10 分鐘 

7. 清點測驗工具 
(1) 答案卡：40 張〈施測後請按座號排列，將空白的答案卡放在後面〉 

(2) 題  本：40 本 

(3) 碼  錶：1  個 

(4)  2B 鉛筆：5 支 

(5) 座位表：確認受測學生後，簽名後與報到資料表一併交回輔導處。 

(6) 空白紙請全數回收。 

 

8. 班級協助的同學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輔導處 資料組 100.06.24 


